
证券代码：002531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天顺风能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6-077 

天顺风能（苏州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全资子、孙公司增资及设立项目公司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对公告

的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

1、根据公司战略规划，为加快推进风电场项目的开发进度，天顺风能（苏

州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将对宣力节能环保投资控股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宣力控股”）及相关风电场运营项目公司进行增资，同时新设风电场项

目公司，相关计划如下： 

（1）对宣力控股增资 8亿元人民币，增资后宣力控股注册资本为 13亿元人

民币； 

（2）同意宣力控股通过全资孙公司北京宣力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北京新能源”）对南阳广顺新能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南阳广顺”）增资

1.8亿元人民币，增资后南阳广顺注册资本为 2亿元人民币； 

（3）同意宣力控股通过北京新能源对菏泽广顺新能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菏泽广顺”）新增注册资本 1.8 亿元人民币，增资后菏泽广顺注册资本为 2 亿

元人民币； 

（4）同意宣力控股通过北京新能源对鄄城广顺新能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鄄城广顺”）新增注册资本 2.8 亿元人民币，增资后鄄城广顺注册资本为 3 亿

元人民币； 

（5）同意宣力控股在山西长治设立风电场项目公司，注册资本为 1.6亿元。 

2、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16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

过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3、本议案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不属于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



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二、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宣力节能环保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

1、增资方式：公司以自有资金现金方式增资 80,000万元人民币 

2、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3、注册资本：50,000万元人民币 

4、股权结构：公司持有其 100%股权。 

5、财务指标（合并数据）： 

单位：万元    

会计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

2015 年 12月 31 日 

/2015 年度 
150,035.63 101,847.02 48,188.61 0 -620.89 

2016 年 9月 30 日 257,770.41 207,972.38 49,798.03 4,719.97 1,609.42 

（二） 南阳广顺新能源有限公司 

1、增资方式：宣力控股通过北京新能源以自有资金现金方式增资 18,000

万元人民币 

2、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3、注册资本：2,000万元人民币 

4、股权结构：北京新能源持有其 100%股权。 

5、财务指标：  

单位：万元     

会计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

2015 年 12月 31 日 

/2015 年度 
0 0 0 0 0 

2016 年 9月 30 日 1994.14 0 1994.14 0 -4.89 

（三）菏泽广顺新能源有限公司 



1、增资方式：宣力控股通过北京新能源以自有资金现金方式增资 18,000

万元人民币 

2、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3、注册资本：2,000万元人民币 

4、股权结构：北京新能源持有其 100%股权。 

5、财务指标：（万元） 

单位：万元     

会计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

2015 年 12月 31 日 

/2015 年度 
0 0 0 0 0 

2016 年 9月 30 日 1974.40 0 1974.40 0 -20 

（四）鄄城广顺新能源有限公司 

1、增资方式：宣力控股通过北京新能源以自有资金现金方式增资 28,000

万元人民币 

2、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3、注册资本：2,000万元人民币 

4、股权结构：北京新能源持有其 100%股权。 

5、财务指标：（万元） 

单位：万元     

会计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

2015 年 12月 31 日 

/2015 年度 
0 0 0 0 0 

2016 年 9月 30 日 1977.91 0 1977.91 0 -19.06 

三、投资新设山西长治风电场项目公司基本情况 

1、出资方式：宣力控股以自有资金现金方式出资 

2、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

3、注册资本：16,000万元人民币 

4、股权结构：宣力控股持有其 100%股权。 

5、经营范围：风电项目投资、开发、建设；电站运营管理、电力生产和销

售；风力发电资源利用、技术研发及咨询（具体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） 

四、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对外投资是公司加快推进新能源开发发展战略的重要一步，将提升公 

司在新能源领域、尤其是风电领域的行业地位和品牌影响力，本次对外投资将为

公司未来提供稳定的现金回报，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，为股东带来

更大收益。本次对外投资资金为自有资金，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

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
公司将严格按照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对本次对外投

资实质性事宜的进展情况进行及时的披露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《天顺风能第三届董事会 2016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》 

特此公告。 

  天顺风能（苏州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6年 11月 9日 




